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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民大发〔2023〕3 号 

 

 

西藏民族大学关于印发 

经费支出审批管理办法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（部）、校直部门： 

    《西藏民族大学经费支出审批管理办法》经学校研究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西藏民族大学  

2023 年 1 月 7 日         

 

 

 



 

— 2 —  

 

西藏民族大学经费支出审批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校内经济行为，加强支出管理，保障资金使用

的严肃性与安全性，促进学校各项事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（试行）》（财会

〔2012〕21 号）和《关于落实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的实施办法》

（藏民大党发〔2016〕6 号）、《西藏民族大学预算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藏民大发〔2017〕65 号）、《西藏民族大学学院（部）党政联席

会议议事规则》（藏民大党发〔2020〕3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结合学

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各学院（部）、校直各部门（以下

简称各单位）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经费是纳入学校预算统一管理和核算

的各项经费。 

第四条 学校各项经费支出应严格执行国家财经法规和学校

有关财务管理制度，按规定的支出范围和标准审批。 

    第五条 学校各项经费支出应严格按照“收支两条线”的原则

进行核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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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审批原则和内容 

 

第六条 经费支出审批基本原则： 

（一）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。按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

则，各级审批人在审批权限范围内进行审批。 

    （二）逐级审批原则。审批程序应自下而上逐级审批，对未

按程序越权审批事项，下一环节审批人有权拒绝审批。 

（三）预算控制的原则。经费审批以当年学校下达的预算项

目、额度为基准，不得审批超预算和无预算项目的经费。 

（四）审批回避原则。业务经办人、审批人应不为同一人。

各项经济业务的经办人与审批人有亲属关系的，应当实行回避，

由本单位同级或者上级负责人审批。 

（五）交叉审批原则。经费支出审批人经办的业务，由其所

在单位领导交叉审批或提级审批；副校级领导经办的业务由校长

审批；学校主要领导经办的业务交叉审批。 

（六）“一事一报”原则。经费支出应坚持 “一事一报”“一事

一结”，对同一经济业务的费用要整体按规定进行逐级审批，不得

化整为零、化大为小，规避上一层级的审批。 

第七条 经费审批的重点是对经费支出的合规性、真实性和

合理性进行审核。主要内容包括： 

    （一）经费支出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是否符

合学校财务制度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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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经费支出的内容和金额是否真实； 

    （三）经费支出是否列入预算，是否符合项目管理要求或合

同约定； 

    （四）经费支出是否符合效益性原则； 

    （五）经费支出的原始凭证是否符合票据管理规定； 

    （六）审批人认为应予核实的其它内容。 

 

第三章  审批人及审批责任 

 

第八条 经费支出审批人按照权限分级管理分为：预算单位

具有相关经费支出审批权限的主要负责人、分管校领导、校长。 

第九条 各级经费审批人应按照审批权限履行审批职责，必要时

还需对经济业务事项予以简要说明。对不符合规定的经费支出，审批人

应拒绝审批；对不完整、不规范的原始凭证，审批人应提醒经办人补

充或规范后再予审批。 

第十条 各级经费审批人应按照国家财经法律法规和学校财务

管理制度，在审批权限内认真审批经费支出事项，切实履行经费审

批责任，对其审批业务的真实性、合理性、合规性、效益性以及资

金执行进度负责并承担相应的审批责任。 

 

第四章  经费支出审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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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经费支出应按下列程序逐级审批： 

（一）单笔支出在 6 万元及以下的，由各单位具有相关经费

支出审批权限的主要负责人审批； 

（二）单笔支出在 6 万元以上、30 万元及以下的，履行上述

审批权限后，报分管校领导审批； 

（三）单笔支出在 30 万元以上的，履行上述审批权限后，

报校长审批。 

第十二条 下列经费支出由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审批： 

（一）按照规定发放的教职工工资、公务通讯费、伙食补助、

临时工工资、抚恤金等； 

（二）按照规定缴纳的住房公积金、养老保险金、职业年金、

医疗保险金、失业保险金等； 

（三）水费、电费、天然气费； 

（四）按月集中代缴的个人所得税； 

（五）质保金、押金等暂存款； 

（六）已通过线上方式签批、并符合经费支出审批级次的各

类款项。 

第十三条 除第十二条规定外，经费支出单笔金额超过 6 万

元的，财务处负责人同时进行审批。 

第十四条 各单位对涉及大额资金使用及支出的，应按相关

要求履行集体决策机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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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监督检查 

 

第十五条 对未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及无预算的经费支出，

财务处可不予办理。 

第十六条 各单位要严格遵守国家财经纪律及学校财务制

度，主动防范廉洁风险，自觉接受监察、审计等部门对相关经济

事项的检查、审计。 

    第十七条 各单位要加强经费支出管理，提高资金执行进度

及使用效益。对于经费管理不善、控制不严，未按规定履行审批

职责，给学校造成经济损失的，追究经费审批人及相关责任人的

责任。 

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 

第十八条 科研项目、教学改革项目、科研平台等经费支出

审批，按照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其他规定与本办法不

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西藏民族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 月 7 日印发   


